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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卫市校园食堂“互联网＋明厨亮灶”
智慧监管系统建设方案

为贯彻落实宁夏全域创建“食品药品安全区”工作要求，根

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和教育厅文件要求，以中卫市市委、市政府

云天中卫整体建设规划要求，中卫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用云计算、

大数据统一规划建设中卫市互联网+市场监管综合服务云平台，

旨在通过智慧市场监管体系建设，进一步落实学校、幼儿园（以

下简称校园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提高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效能，

持续推进我市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和社会共治水平，在全市校园食

堂推行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系统建设，为保证各级监

管平台功能及数据标准的统一，现拟定区县级智慧监管平台建设

功能及数据标准要求，现将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等重要指示批示要求，以

校园治理和全域“食品安全区”创建为载体，大力推进校园食品

安全互联网+智慧监管，不断提升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体系、治理

能力现代化水平，全力保障广大师生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二、目标进度

中卫市校园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系统建设包

括软件、硬件、网络环境及大数据分析四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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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三年时间完成校园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

系统建设。

（一）2020 年底前，实现全市小学、幼儿园食堂及校外供

餐单位全部上线，鼓励中学、职业技术、高校等食堂提前接入。

（二）2021 年底前，全市所有校园食堂全部实现“互联网+

明厨亮灶”，并且鼓励养老机构、医院、重点企事业单位食堂及

大中型餐饮单位提前接入。

（三）2022 年底前，全市校园食堂全部接入宁夏“互联网+

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系统，实现全区统一平台、统一模式、统一

管理。

三、建设内容

（一）软件开发：前期建设情况，中卫市校园食堂“互联网

+明厨亮灶”监管系统是中卫市互联网+市场监管综合服务云平台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基于“云天中卫”互联网+市场监管的建设思

路建设中卫市市场监督综合服务云平台----智慧食安，完成智慧

食安基础平台搭建。通过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对校园食堂食品安

全进行数字化监管，全面提升我市食品安全监管水平。中卫市沙

坡头区于2020年8月由中卫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，

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中标负责建设，目前已经按

照招标要求如期开展。该系统由四个模块组成：一是监管模块。

主要提供给监管部门使用，包括基础管理、办公档案、监督检查、

量化分级、移动执法、明厨亮灶、信息发布、电子签章、应急指

挥调度等功能，实现“线上监管”和“线下监管”相结合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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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 AI（人工智能）技术，实现违规行为抓拍，并自动推送给

市场监管人员和食堂管理人员，作出预警并要求整改。二是自律

模块。主要提供给食品安全主体负责人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及食

堂经营者使用，包括后厨视频管理、供货商管理、原料索证、从

业人员健康证管理、从业人员每日晨检、清洗消毒、厨余废弃物

记录、食品留样、聚餐登记、添加剂备案和图片台帐等内容，当

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，可以实现问题食品来源可溯和责任可查，

强化主体自律。三是共治模块。主要提供给公众使用，通过微信

小程序、二维码扫描可以查看校园食堂、校外供餐饮单位及食品

经营单位资质证照、食材抽检、食品安全评级、食品加工制作全

过程等信息，对违规行为进行远程监管，形成社会共治的系统闭

环。四是大数据分析模块。实时采集和分析智慧监管系统有关部

门监管，主体自律，社会共治等方面数据，远程进行可视化展示、

任务督查和指挥调度，为各级市场监管和教育主管部门提供食品

安全决策支持，同时将智慧食安相关数据接入自治区“互联网+

明厨亮灶”和中卫市“云天中卫”数据中心，实现数据共享。

中卫市智慧食安监管系统遵循云天中卫建设技术规范，采用

B/S架构，云端部署，监管数据实时接入云天中卫数据中心，同

时按照区厅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技术标准，后续实现与区厅平

台的数据接入与共享。

（二）硬件配备。“明厨亮灶”工作所需核心硬件为视频采

集设备即摄像头。鉴于目前全市餐饮服务单位明厨亮灶呈不同形

式和发展阶段，各单位使用摄像头既可换新也可利旧，换新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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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换具有视频直播、存储、回放和 AI 抓拍等功能的高清（1080P）

数字摄像头，实现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；利旧是继续

使用原摄像头，或将原摄像头（需符合国标协议）通过接装视频

盒子来实现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。为充分发挥“互联

网+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系统视频“秒开”，多路远程同时观看

以及 AI 识别等功能，建议各地争取支持，创造条件更新设备。

（三）网络环境。具备互联网接入条件，且满足接入系统的

每路摄像头分配上传带宽不低于 0.5M要求。如：新装 8 路智能

摄像头或新装一部智能转码器，要求分配不低于 8×0.5M=4M的

上传带宽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市、县（区）教育部门。及时进行部署全面推开校园

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工作，定期召开推进工作会议，督促辖区

校园开展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，协调校园落实“互联网+

明厨亮灶”智慧监管软件安装、硬件配备、网络环境搭建等工作

任务；对校园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

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建设进度和使用情况。

（二）两县局、各分局市场监管部门。联合教育部门推进辖

区校园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，对辖区校园“互联网+明厨亮

灶”建设情况进行摸底登记；积极利用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智

慧监管系统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监管。

（三）两县（区）各级各类校园。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校

长（园长）负责制管理要求，积极实施本校园食堂“互联网+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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厨亮灶”建设，负责网络环境搭建、硬件设备配备并组织安装；

确定运维管理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制定运行维护管理制度，做好日

常运行维护工作。积极利用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强化食品安全

管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，细化任务。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、教育局，

市局各分局及学校（幼儿园）要高度重视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

建设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，细化任务。认真抓好各项

建设任务落实。

（二）全力推进，严格落实。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教育主管

部门组成督查组，对辖区校园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情

况开展督导检查，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，督促各学校（幼儿园）

按标准要求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。

(三)宣传引导，氛围营造。要综合运用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

政策措施，使广大师生、家长、社会公众了解“互联+明厨亮灶”

建设的内容、意义和作用，切实推动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。

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11月18日印发


